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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修
訂
傷
害
保
險
單
示
範
條
款
公
布
實
施

林 

榮 

宗

行
政
院
金
融
監
督
管
理
委
員
會
於
二○

○

六
年
七
月
二
十
日
通
過
﹁
傷
害
保
險
單
示
範
條
款
﹂
，
及
﹁
旅
行
平
安
保
險
單
示
範
條

款
﹂
等
二
種
示
範
條
款
修
正
案
，
繼
而
在
九
月
六
日
又
發
布
﹁
團
體
傷
害
保
險
單
示
範
條
款
﹂
之
修
正
，
三
項
示
範
條
款
均
自
二○

○

六
年
十
月
一
日
起
實
施
。

鑑
於
現
行
前
述
三
項
示
範
條
款
係
於
一
九
九
八
年
間
修
正
，
實
施
迄
今
已
有
八
年
餘
，
由
於
近
年
來
保
戶
與
保
險
公
司
間
就
意
外

殘
廢
理
賠
認
定
方
面
，
認
知
迭
有
落
差
，
衍
生
諸
多
申
訴
爭
議
；
究
其
原
因
在
於
殘
廢
程
度
定
義
、
級
距
不
周
延
，
介
於
兩
項
殘
廢
程

度
間
之
灰
色
地
帶
，
無
法
獲
得
給
付
。

為
維
護
保
戶
權
益
，
減
少
消
費
糾
紛
並
提
升
保
險
業
形
象
，
行
政
院
金
融
監
督
管
理
委
員
會
乃
請
壽
險
公
會
研
提
修
正
意
見
，
並

參
酌
產
險
業
者
之
意
見
，
歷
經
近
九
個
月
之
開
會
研
商
後
定
案
發
布
實
施
。
謹
將
主
要
修
正
內
容
臚
列
如
次
：

一
、
被
保
險
人
自
意
外
傷
害
事
故
發
生
之
日
起
一
百
八
十
日
以
後
始
死
亡
或
確
定
致
成
殘
廢
或
繼
續
治
療
者
，
若
受
益
人
能
證
明

被
保
險
人
之
死
亡
或
殘
廢
或
治
療
與
該
意
外
傷
害
事
故
具
有
因
果
關
係
，
保
險
人
仍
應
給
付
保
險
金
。

二
、
於
﹁
傷
害
醫
療
保
險
金
的
申
領
﹂
條
文
說
明
中
，
就
﹁
實
支
實
付
型
﹂
部
分
增
列
保
險
人
如
不
接
受
收
據
影
本
、
抄
本
、
謄

本
等
文
件
者
，
應
依
下
列
方
式
辦
理
：

︵
一
︶
被
保
險
人
於
投
保
時
已
通
知
保
險
公
司
有
投
保
其
他
商
業
實
支
實
付
型
醫
療
保
險
，
而
保
險
公
司
未
拒
絕
承
保
者
，
其
對

同
一
保
險
事
故
已
獲
其
他
保
險
契
約
給
付
部
分
仍
應
負
給
付
責
任
。

︵
二
︶
同
一
家
保
險
公
司
承
保
同
一
被
保
險
人
二
張
以
上
不
接
受
收
據
影
本
、
抄
本
、
謄
本
等
文
件
之
實
支
實
付
型
醫
療
保
險
商

品
者
，
對
同
一
被
保
險
人
於
同
一
保
險
事
故
已
獲
該
保
險
公
司
其
他
人
身
保
險
契
約
給
付
部
分
，
仍
應
負
給
付
責
任
。



~16~

封
面
故
事(

三)

~15~

︵
三
︶
前
述
處
理
方
式
，
應
於
要
保
書
中
揭
露
，
並
由
要
保
人
簽
署
同
意
。

三
、
將
傷
害
保
險
契
約
之
保
險
期
間
修
正
為
依
保
險
單
上
所
載
日
時
為
準
，
而
不
以
始
日
、
終
日
之
午
夜
十
二
時
為
限
。

四
、
於
﹁
殘
廢
保
險
金
的
給
付
﹂
條
文
中
增
列
若
被
保
險
人
扣
除
以
前
的
殘
廢
後
得
領
取
之
保
險
金
低
於
單
獨
請
領
之
金
額
者
，

不
適
用
合
併
之
約
定
，
以
維
護
保
戶
權
益
；
同
時
並
增
列
約
定
於
保
險
契
約
有
效
期
間
內
因
不
同
意
外
傷
害
事
故
申
領
殘
廢
保
險
金
的

累
計
賠
付
限
額
最
高
以
保
險
金
額
為
限
。

五
、
於
﹁
保
險
給
付
的
限
制
﹂
條
文
中
分
就
﹁
同
一
事
故
﹂
及
﹁
非
同
一
事
故
﹂
所
致
殘
廢
、
死
亡
之
情
形
分
別
規
範
，
以
避
免

現
行
條
文
對
於
被
保
險
人
因
同
一
意
外
傷
害
事
故
，
致
其
先
後
符
合
殘
廢
及
死
亡
給
付
條
件
之
賠
付
方
式
規
範
不
明
，
引
致
之
理
賠
爭

議
。

六
、
於
﹁
除
外
責
任
︵
原
因
︶
﹂
條
文
中
刪
除
第
一
項
序
文
﹁
直
接
﹂
之
適
用
，
採
取
﹁
相
當
因
果
關
係
﹂
，
以
杜
理
賠
實
務
之

爭
議
。七

、
﹁
殘
廢
保
險
金
的
申
領
﹂
條
文
，
配
合
實
務
作
業
需
要
，
於
第
二
項
後
段
增
列
保
險
人
於
必
要
時
，
得
經
受
益
人
同
意
調
閱

被
保
險
人
就
醫
資
料
之
約
定
，
以
利
彈
性
處
理
理
賠
事
宜
。

八
、
配
合
保
險
法
第
一
百
三
十
四
條
規
定
，
新
增
﹁
受
益
人
之
受
益
權
﹂
條
文
之
相
關
約
定
。
條
文
約
定
為
：
受
益
人
故
意
致
被

保
險
人
於
死
亡
或
雖
未
致
死
者
，
喪
失
其
受
益
權
。
前
項
情
形
，
如
因
該
受
益
人
喪
失
受
益
權
，
而
致
無
受
益
人
受
領
保
險
金
額
時
，

其
保
險
金
額
作
為
被
保
險
人
遺
產
。
如
有
其
他
受
益
人
者
，
喪
失
受
益
權
之
受
益
人
原
應
得
之
部
份
，
按
其
他
受
益
人
原
約
定
比
例
分

歸
其
他
受
益
人
。

九
、
於
﹁
管
轄
法
院
﹂
條
文
中
明
確
規
範
保
險
契
約
涉
訟
時
以
要
保
人
住
所
地
地
方
法
院
為
第
一
審
管
轄
法
院
。
如
要
保
人
的
住

所
在
中
華
民
國
境
外
時
，
則
依
契
約
所
約
定
之
地
方
法
院
為
第
一
審
管
轄
法
院
，
並
依
消
費
者
保
護
法
第
四
十
七
條
及
民
事
訴
訟
法
第



四
百
三
十
六
條
之
九
小
額
訴
訟
管
轄
法
院
之
規
定
辦
理
。

十
、
由
於
社
會
保
險
並
無
統
一
定
義
，
且
可
能
隨
其
他
社
會
保
險
之
立
法
而
擴
大
其
範
圍
，
將
使
費
率
無
法
精
確
估
算
且
易
生

爭
議
，
傷
害
醫
療
保
險
給
付
附
加
條
款
之
﹁
傷
害
醫
療
保
險
金
的
給
付
︵
實
支
實
付
型
︶
﹂
條
文
中
﹁
社
會
保
險
給
付
﹂
一
詞
修
正
為

﹁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給
付
﹂
，
以
資
明
確
。

十
一
、
大
幅
修
正
附
表
﹁
殘
廢
程
度
與
保
險
金
給
付
表
﹂
內
容
，
將
殘
廢
程
度
由
原
六
級
二
十
八
項
修
正
為
十
一
級
七
十
五
項
，

總
計
本
次
修
正
實
質
新
增
殘
廢
項
目
計
有
四
十
二
項
。

新
示
範
條
款
之
處
理
原
則

新
示
範
條
款
自
二○

○

六
年
十
月
一
日
起
實
施
，
已
核
准
、
核
備
或
備
查
之
保
險
傷
品
，
自
實
施
日
起
，
新
銷
售
之
保
單
應
按
修

正
後
之
示
範
條
款
辦
理
，
新
送
審
之
保
險
傷
品
，
應
按
修
正
後
之
示
範
條
款
送
審
。

金
管
會
考
量
現
行
各
公
司
傷
害
保
險
及
旅
行
平
安
保
險
之
實
收
費
率
，
仍
有
空
間
可
涵
蓋
，
而
修
正
示
範
條
款
增
加
殘
廢
給
付

項
目
，
以
擴
大
保
戶
的
保
障
範
圍
；
此
外
，
為
建
置
業
界
實
際
經
驗
資
料
，
要
求
各
公
司
設
計
傷
害
保
險
及
旅
行
平
安
保
險
及
團
體
傷

害
保
險
商
品
時
，
其
殘
廢
給
付
項
目
應
依
本
次
修
正
之
﹁
殘
廢
程
度
與
保
險
金
給
付
表
﹂
辦
理
，
不
得
任
意
增
刪
項
目
與
變
更
給
付
比

例
。

實
施
之
配
套
措
施

 

保
險
事
業
發
展
中
心
與
產
、
壽
險
公
會
已
研
議
新
示
範
條
款
各
險
統
計
資
料
格
式
之
修
正
，
俾
確
實
建
立
相
關
經
驗
資
料
，
以
利

日
後
費
率
之
重
新
檢
討
評
估
，
並
兼
顧
保
險
業
之
清
償
能
力
。

各
產
、
壽
險
公
司
應
將
新
﹁
殘
廢
程
度
與
保
險
金
給
付
表
﹂
內
容
及
適
用
日
期
於
公
司
網
站
公
開
，
以
使
消
費
者
知
悉
並
利
查

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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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   

語

傷
害
保
險
的
產
品
功
能
，
在
執
行
﹁
非
由
疾
病
引
起
之
外
來
突
發
事
故
，
所
致
殘
廢
或
死
亡
﹂
的
給
付
服
務
，
危
險
對
價
低
廉
，

保
障
高
，
由
於
投
保
管
道
多
元
化
、
核
保
手
續
簡
便
，
生
效
快
速
，
使
經
濟
不
甚
寬
裕
而
須
高
保
障
之
保
戶
，
樂
於
投
保
。
然
而
過
去

因
為
條
款
之
不
夠
明
確
，
及
殘
廢
給
付
內
容
之
不
夠
周
延
，
產
生
過
多
的
理
賠
爭
議
，
期
望
藉
由
此
次
示
範
條
款
之
修
正
，
達
成
預
期

之
效
果
。

︵
作
者
：
產
險
公
會
意
外
險
委
員
會
秘
書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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